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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购房借款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  

1、在当前房价较高、信贷市场较紧的环境下，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的前提下，公司计划投入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来帮助员工减轻首次购房时首付上的

压力，让员工在工作地安居乐业。  

2、公司提供本借款是为了帮助员工解决基本的住房困难，不适用于以投资

为目的的购房行为。  

3、为规范员工购房借款的申请与执行，保证此专项计划的合理运行，并指

导日常操作，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通信”）（含总部、

各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即员工岗级在 13 级及以上且符合申请条件的中国境内

员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关联人除外。 

第三条 申请额度和条件 

1、公司设立基金，每年根据公司经营业绩情况确定支助名额。 

2、由公司每年公布各事业部、中心、管理部门等分配名额，各事业部、中

心、管理部门确定人选后，报公司批准。  

3、本次免息借款资金池总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公司可以在不超过此额度

内向员工提供借款，在该额度之内员工归还的借款及尚未使用额度将循环用于后

续公司员工购房借款申请。 

4、经批准入选的人员，凡购买杭州市滨江区和萧山区的房产，可获首付免

息借款 15万元；购买杭州市其他地区的房产，可获首付免息借款 10万元。 

5、当年批准的人员，批准后 2 年内买房都可向基金借款，并签订 5 年还款

协议。 

6、因人员流失或批准后 2 年内未买房等其他原因，名额作废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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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批准的人员，凭签订的购房合同向公司基金借支款项。 

第四条 借款偿还 

1、借款第二年起，每年归还借款总额的 25%，第 5年全部还清。 

2、还款金额由人资部每月在员工工资税后扣除。 

3、不重复支助，员工离职必需提前还清。 

4、其他：员工办理安居房首付支助借款后，在全部借款未还清前提出离职

的，公司将向离职员工收取相应的借款利息， 具体的借款利率及还款方式等事

项在还款协议中约定。  

财务部还款协议中关于利息的约定： 支付借款利息=已还清部分的借款*3-5 

年同期贷款利率*借款至还款日间的天数+未还清部分的借款*3-5 年同期贷款利

率*借款日至离职日间的天数 

员工在借款后的 6年内离职的，需支付借款利息=全部借款*1年期同期贷款

利率*借款年数 

第五条 申请、审批及借款发放流程 

1、公司每年于 6月 30日之前发布当年的支助名额。 

2、安居房支助人员范围：公司骨干人员，即员工岗级在 13级及以上且符合

申请条件的中国境内员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除外。 

3、各事业部、中心、管理部门在内部报名甄选时，需根据《安居房支助款

申请人评分表》对申请人逐项打分评定，以最终评定的综合分数，以从高到低排

名的原则确定各事业部、中心、管理部门最终申报名额。 

4、人资部对提交的申请人员进行资格、评分各项目复核后，上报公司审批。 

5、经公司批准的人员，2 年内凭签订的购房合同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复

印件，填写专项借款申请单经人力资源部核对后，到财务部办理借款手续，签订

借款协议一式 2份），购房合同复印件和身份证复印件附在协议后面，购房合同

原件经核对后归还。 

6、财务部完成借款后，通过 OA通知人资部扣款始末时间和金额。 

第六条 个人所得税  

根据相关税务法规规定，员工应自行承担因该借款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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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将按照市场利率核定的贷款利息收入计算，并将由员工

所在公司代扣代缴。 

第七条 公司提前收回借款的情形  

公司在以下情况下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员工应按照公司规定的日期及时归还

借款，并自借款发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标准支付借款

利息及违约金： 

1、员工获得借款后退房；  

2、员工在申请借款过程中虚假陈述或在借款过程中伪造材料； 

3、员工擅自变更借款用途； 

4、员工购房用途违反本借款计划的目的；  

5、员工因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公司给予记大过以上处罚的； 

6、公司认为其他需要提前收回借款的情形。 

第八条 其他  

1、本办法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正式实施，有效期 3 年，到期后由公司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或调整。本办法具体实施细则由人力资源部门另

行制定。 

 2、公司财务部门为住房借款资金的管理部门。 

 3、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为本管理办法的解释和执行部门。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7日 

 




